关于变更小额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相关规则的通知
尊敬的投资者：
    您好！我公司信用交易部拟修改有关小额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（即“首融e”业务）4个方面的交易规则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1、 将小额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中首新融、首投融及首现融产品的产品期限统一设置为随借随还产品（首新融最长30天，首投融及首现融最长365天），删除固定期限（7天、14天、28天及91天）品种，并且将随借随还产品的利率统一从14.4%调整为12%。
2、 将小额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所有产品的预警履约保障比例从150%降低至140%，但是最低履约保障比例仍为130%。
3、 将小额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中首投融的单户金额上限、单笔金额上限从300万元调整为500万元，首现融的单户金额上限、单笔金额上限从100万元调整为500万元，但是单户的最大金额仍为500万元不变。
4、    将小额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各个产品的单笔金额下限从为1000元调整为5000元。
	产品
	产品名称
	产品期限
	年利率
	单笔金额下限（万元）
	单笔金额上限（万元）
	单户金额上限（万元）
	预警履约保障比例
	最低履约保障比例

	首新融
	随借随还首新融
	最长不超过30天
	12%
	0.5
	500
	500
	140%
	130%

	首投融
	随借随还首投融
	最长不超过365天
	12%
	0.5
	500
	500
	140%
	130%

	首现融
	随借随还首现融
	最长不超过365天
	12%
	0.5
	500
	500
	140%
	13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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